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雄小字第538號

原      告  摩天高雄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韓大勇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康琪靈律師

被      告  張萃芸  

訴訟代理人  張晏維  

            許毓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林蒞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邱訂助，於訴訟繫屬期間改由張

俊銘擔任法定代理人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嗣因張俊銘辭任

主任委員一職，再經改選而由韓大勇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

亦經韓大勇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節，有彼等聲明承受訴訟

狀、高雄市前鎮區公所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

48頁、卷三第155至158頁），經核於法均無不合，應准許

之，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為請求被告給付民國99年10月起至114年3月間短繳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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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9,776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115年1月22日言詞

辯論期日，原告因減縮所請求被告短繳管理費之數額範圍，

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其提起本件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用（詳

下述），而變更訴之聲明為請求被告應給付88,000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一第23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均係本

於其主張被告欠繳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而以摩天高雄大

廈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為據所為請求，應認所據基礎事實

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號34樓之

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摩天

高雄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規約約

定，系爭大樓房屋管理費之收繳標準係按各持有區分所有權

登記之權狀坪數計算，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

每坪為80元，如區分所有權人逾期繳納管理費用已逾2期，

應收取未繳金額10%之利息，且原告因追繳積欠管理費所生

之律師費用亦應由積欠戶負擔之。緣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

至111年3月間（共24個月），均有訴外人鴻洋報關有限公司

（下稱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址，依系爭規約

約定，被告自應按住宅營業用之標準繳納每月3,160元之管

理費。詎被告於上開期間，就系爭房屋之管理費每月僅繳納

1,580元，合計短繳37,920元，屢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

復因催繳管理費，支出存證信函費用80元、律師委任費用5

萬元，自應併由被告負擔。為此，爰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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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

係以實際上有以該房屋為營業使用、進行營業活動為準，並

非形式上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宅營業用」標準繳

納管理費。而被告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未於系爭

大樓或系爭房屋外觀設置公司招牌、系爭房屋內亦未放置營

業相關設備、未於該屋從事任何營業行為，更從未因營業而

有訪客或不特定人出入拜訪，此亦經原告派員於110年間至

系爭房屋查核確認，原告始依「住宅居家用」標準向被告收

取系爭房屋上開期間之管理費。原告僅因組織改選即罔顧歷

來採用之標準及調查之事實，除與系爭規約約定相違，更有

悖於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是原告請求之管理費及相關催

繳費用，顯於法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5至186頁）

　㈠被告自99年12月29日起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

之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依系爭大樓規約約定，管理費之收繳，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

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此收費標準自109年4月起至11

1年3月間均同。

　㈢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如按住宅居家用之收

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1,580元；如按住宅營業

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3,160元。

　㈣被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3月間，就系爭房屋每月僅繳納1,58

0元之管理費。

　㈤鴻洋公司自99年12月22日起至111年3月30日止將公司所在地

設於系爭房屋地址。

　㈥系爭大樓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無就規約所定管

理費收繳標準中所稱「住家營業用」之定義為何，為相關規

定或決議。

　㈦原告提出之系爭大樓管委會108年至113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

（見本院卷二第11至717）之形式上為真正。

　㈧如審理後認原告主張為有理由，被告就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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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111年3月止（共24個月）合計短繳之管理費總額為37,9

2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

月間既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設定登記為該屋址，即應

按「住家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被告迄今尚短繳管理費

37,920元及積欠催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

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

為限？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管理費37,920元？㈢

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因催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

師委任費共50,080元？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

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

　⒈參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規定：「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

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

經費動支、報銷規定另訂附件三。」；附件三摩天高雄大廈

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第1條

第1至3項規定：「管理費之收繳依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

權狀坪數計算之：一、新光路前店面每坪30元。二、中庭後

店面（含地下商場）每坪20元。三、住宅居家每坪40元，但

住宅營業用每坪80元。以上含空戶全額收繳之。」（見本院

卷一第39-2、54頁）。上開約定所稱「住宅營業用」，究係

住宅有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者即屬之，至有無實際在住宅內

從事營業行為則在所不問，抑或仍應以實際有在該住宅內從

事營業活動者為限？因系爭規約未有明文，系爭大樓區權會

復未曾對此作成相關決議，兩造即各執一詞。

　⒉查，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頻率多

寡及程度不一，亦未必與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成正

比，因此依各住戶對於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決定該部分管

理、修繕、維護費用之分擔比例，有其事實上之困難性。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採取按受益程度分擔管理費之原則，

而係於第10條第2項規定按共用部分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為原

則，並允各公寓大廈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為規定。

參以系爭規約所採，管理費係依區分所有權登記權狀坪數按

定額計收，且就非店面戶之住宅，復依其實際使用情形為單

純住家用或供營業使用，適用不同計費標準。核其區別規範

之目的，兩造均陳係因考量供營業使用之住戶，相較於純住

家使用者，前者有不特定人出入大樓之情況較頻繁，即提高

社區安全維護之風險、加速公共設施耗損之可能，進而有加

強社區維安巡邏、消防管理及共用區域清潔維護之必要。因

而以住戶就房屋為營業或單純居住之使用狀況為管理費負擔

之分類標準，並提高營業用住戶之管理費用等情（見本院卷

一第143、161、241頁）。則以系爭規約規範目的而言，既

係以增加維安巡邏、環境清潔及物業管理等服務負擔為提高

管理費事由，自應以實際有將房屋供作營業活動場所、進行

營業相關行為者，始有使其負擔較高額管理費之合理性。原

告雖主張住宅有營業登記之情形，即有營業之事實存在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187頁）。然公司登記資料僅

為行政管理事項，與其是否確有從事營業行為本屬二事，且

公司登記所在地與實際營業場所不一之情形，亦所在多有，

原告此揭主張，難認與一般社會常情相符。再原告僅以管委

會無法逐一詳查各住宅內是否有實際營業活動為由，主張系

爭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僅需形式判斷，只要住宅經登記

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家營業用」標準繳費云云（見本

院卷ㄧ第187、241頁），顯僅考量其在管理費徵收作業上之

便利性而採取形式判斷之解釋，已然逸脫系爭規約區分管理

費收繳標準之規範目的。

　⒊復參諸被告提出之「摩天高雄－各棟住宅營業用統計表」

（下稱系爭統計表）所示，原告曾於110年間針對系爭大樓

有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之住宅調查其實際使用狀況，確認是

否有於各該住宅內進行營業相關活動，以作為原告應向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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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收取居家或營業用管理費之判斷依據（見本院卷一第17

3至177頁）。原告雖否認系爭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

卷一第240頁）。然查，將系爭統計表對照原告提出系爭大

樓110、111年度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267至462

頁）可見，相較系爭統計表調查結果經標示為「空屋」、

「無營業」、「自住」、「純住家」，而於調查後仍於111

年以居家用即每坪40元計收管理費者，其中C棟戶號17之3所

設立「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D棟戶號4之2所設立「鴻

毅通運有限公司」、D棟戶號35之2所設立「姿采企業有限公

司」、D棟戶號25之5所設立「久禾船舶企業有限公司」、D

棟戶號33之3所設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1之1

所設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E棟戶號8之1所設立

「擇森工程」、E棟戶號8之5所設立「佐相建設」、「環泓

建設」，因於系爭統計表上未被特別記載為「無營業」或屬

「住家」情形，在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即可見該等住宅原於

110年以每坪40元收繳管理費，於111年即經原告改依每坪80

元計收（見本院卷二第321、314、306、308、306、307、32

6、326、411、425、443、437、441、439、447、447頁）；

復者，系爭統計表上註記D棟戶號4之2所設「鴻毅通運有限

公司」將該屋作營業用範圍為「11.07坪」、D棟戶號35之2

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9.28坪」、D棟戶

號33之3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8.01

坪」、D棟戶號31之1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營業用範

圍為「7.93坪」乙節，均與原告在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

上所備註D棟戶號4之2管理費「11.07坪×80元 53.3坪×40

元」、D棟戶號35之2管理費「80元×9.28坪＝742元 40×50.8

坪＝2032元」、D棟戶號33之3管理費「8.01坪為營業用」

（註：後經劃除，改寫「111年5月遷地址 改為40元」）、D

棟戶號31之1管理費「7.93坪營業用」等情相符（見本院卷

二第425、443、441頁）；再系爭統計表上於D棟戶號10之3

記載所設之「俊均有限公司」於110年11月25日辦理停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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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戶號20之5記載所設之「活力精彩」公司於109年11月辦理

停業，E棟戶號28之2記載所設之「鑫昇國際」公司於110年5

月27日已搬離等情，亦核與各該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

記之時間相同，有高雄市政府函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文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65、171、177頁）。綜觀此節，

除可認系爭統計表所載公司登記情形與事實相符外，更見其

所載各該住宅使用狀況、營業使用範圍，均與原告收繳管理

費實情得以相互對應勾稽，自得認系爭統計表為真正。依此

可知，系爭大樓歷來便係按住宅實際使用狀況、有無營業行

為，作為各該區權人是否應適用「住宅營業用」標準計繳管

理費之判斷依據。此由系爭大樓D棟戶號16之1迄今仍有「博

谷動源科技有限公司」將公司所在地設址該處（見本院卷三

第167頁），惟其原以每坪80元之標準繳納管理費，嗣於111

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經原告註記「111.12沒做辦」後（見

本院卷二第431頁），原告自112年起即改以每坪40元標準向

其收繳管理費乙情（見本院卷二第559頁），亦足徵顯。復

且，為公司登記時並無可能僅就一房屋地址之部分坪數範圍

設定為公司所在地。觀諸前揭D棟住宅僅有部分房屋範圍供

作營業使用者，原告亦僅就其有作營業用途之坪數，始按

「住宅營業用」標準計費，益見系爭規約係以住宅內有無營

業相關行為及其範圍來區分適用管理費收取標準。是以，系

爭大樓規約就「住宅營業用」標準既未曾更迭，區權會復未

曾有相關決議（不爭執事項㈥），應認被告抗辯系爭規約以

「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有將該房屋作

為營業使用者為限一節，較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存證信函費及律師委任費合

計88,000元？　

　⒈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固有鴻洋公司將其公

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屋地址，然於系爭房屋內有何營業相關活

動情事，並未據原告提出任何積極證據為證。佐以系爭房屋

於110年間，業經原告查訪確認為住家使用而非營業、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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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處所一情，為系爭統計表記載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5

頁），堪信系爭房屋於上開期間之使用狀況與一般住家無

異，並無供作營業、商務、辦公相關用途之情形。是依前開

說明，原告僅得按系爭規約所定「住宅居家用」之計費標準

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又原告雖稱一般來說公司會在營業登記

地址進行營業行為，若非如此，被告亦應辦理停業或將公司

所在地登記至實際營業處所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17、187

頁）。惟向主管機關為商業、公司登記，與是否有從事營業

行為係屬二事，已如前所述。且參系爭統計表所示，多有公

司、商號未實際在其登記之營業地址進行辦公、營業乙情，

亦足徵明商業登記資料與其實際營業情形間並不存有必然之

關係。是原告此揭主張，並無足採。

　⒉從而，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既非應適用系

爭規約所定「住宅營業用」標準計收管理費，則被告於上開

期間繳納之管理費即無短繳情事，原告亦無因此支出催繳管

理費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之必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欠繳之管理費及因追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

費合計88,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88,0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為全體區權人之意思表示及執行機關，不因成員之更迭或管

理組織變更受影響，此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關於管委會相關

職務範圍之規定即悉。為謀系爭大樓之久安，避免規約標準

益淪各自解釋，系爭大樓允應考慮透過區權會決議嚴謹程

序、以規約制定言明，俾供爾後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奉行，始

為正辦，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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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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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雄小字第538號
原      告  摩天高雄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韓大勇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康琪靈律師
被      告  張萃芸  
訴訟代理人  張晏維  
            許毓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林蒞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邱訂助，於訴訟繫屬期間改由張俊銘擔任法定代理人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嗣因張俊銘辭任主任委員一職，再經改選而由韓大勇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亦經韓大勇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節，有彼等聲明承受訴訟狀、高雄市前鎮區公所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8頁、卷三第155至158頁），經核於法均無不合，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民國99年10月起至114年3月間短繳之管理費，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9,77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因減縮所請求被告短繳管理費之數額範圍，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其提起本件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用（詳下述），而變更訴之聲明為請求被告應給付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3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均係本於其主張被告欠繳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而以摩天高雄大廈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為據所為請求，應認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號34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摩天高雄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大樓房屋管理費之收繳標準係按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權狀坪數計算，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如區分所有權人逾期繳納管理費用已逾2期，應收取未繳金額10%之利息，且原告因追繳積欠管理費所生之律師費用亦應由積欠戶負擔之。緣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共24個月），均有訴外人鴻洋報關有限公司（下稱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址，依系爭規約約定，被告自應按住宅營業用之標準繳納每月3,160元之管理費。詎被告於上開期間，就系爭房屋之管理費每月僅繳納1,580元，合計短繳37,920元，屢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復因催繳管理費，支出存證信函費用80元、律師委任費用5萬元，自應併由被告負擔。為此，爰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上有以該房屋為營業使用、進行營業活動為準，並非形式上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宅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而被告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未於系爭大樓或系爭房屋外觀設置公司招牌、系爭房屋內亦未放置營業相關設備、未於該屋從事任何營業行為，更從未因營業而有訪客或不特定人出入拜訪，此亦經原告派員於110年間至系爭房屋查核確認，原告始依「住宅居家用」標準向被告收取系爭房屋上開期間之管理費。原告僅因組織改選即罔顧歷來採用之標準及調查之事實，除與系爭規約約定相違，更有悖於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是原告請求之管理費及相關催繳費用，顯於法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5至186頁）
　㈠被告自99年12月29日起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依系爭大樓規約約定，管理費之收繳，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此收費標準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同。
　㈢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如按住宅居家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1,580元；如按住宅營業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3,160元。
　㈣被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3月間，就系爭房屋每月僅繳納1,580元之管理費。
　㈤鴻洋公司自99年12月22日起至111年3月30日止將公司所在地設於系爭房屋地址。
　㈥系爭大樓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無就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中所稱「住家營業用」之定義為何，為相關規定或決議。
　㈦原告提出之系爭大樓管委會108年至113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11至717）之形式上為真正。
　㈧如審理後認原告主張為有理由，被告就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共24個月）合計短繳之管理費總額為37,92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既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設定登記為該屋址，即應按「住家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被告迄今尚短繳管理費37,920元及積欠催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管理費37,920元？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因催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共50,080元？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
　⒈參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規定：「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另訂附件三。」；附件三摩天高雄大廈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第1條第1至3項規定：「管理費之收繳依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權狀坪數計算之：一、新光路前店面每坪30元。二、中庭後店面（含地下商場）每坪20元。三、住宅居家每坪40元，但住宅營業用每坪80元。以上含空戶全額收繳之。」（見本院卷一第39-2、54頁）。上開約定所稱「住宅營業用」，究係住宅有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者即屬之，至有無實際在住宅內從事營業行為則在所不問，抑或仍應以實際有在該住宅內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因系爭規約未有明文，系爭大樓區權會復未曾對此作成相關決議，兩造即各執一詞。
　⒉查，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頻率多寡及程度不一，亦未必與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成正比，因此依各住戶對於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決定該部分管理、修繕、維護費用之分擔比例，有其事實上之困難性。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採取按受益程度分擔管理費之原則，而係於第10條第2項規定按共用部分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為原則，並允各公寓大廈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為規定。參以系爭規約所採，管理費係依區分所有權登記權狀坪數按定額計收，且就非店面戶之住宅，復依其實際使用情形為單純住家用或供營業使用，適用不同計費標準。核其區別規範之目的，兩造均陳係因考量供營業使用之住戶，相較於純住家使用者，前者有不特定人出入大樓之情況較頻繁，即提高社區安全維護之風險、加速公共設施耗損之可能，進而有加強社區維安巡邏、消防管理及共用區域清潔維護之必要。因而以住戶就房屋為營業或單純居住之使用狀況為管理費負擔之分類標準，並提高營業用住戶之管理費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3、161、241頁）。則以系爭規約規範目的而言，既係以增加維安巡邏、環境清潔及物業管理等服務負擔為提高管理費事由，自應以實際有將房屋供作營業活動場所、進行營業相關行為者，始有使其負擔較高額管理費之合理性。原告雖主張住宅有營業登記之情形，即有營業之事實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187頁）。然公司登記資料僅為行政管理事項，與其是否確有從事營業行為本屬二事，且公司登記所在地與實際營業場所不一之情形，亦所在多有，原告此揭主張，難認與一般社會常情相符。再原告僅以管委會無法逐一詳查各住宅內是否有實際營業活動為由，主張系爭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僅需形式判斷，只要住宅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家營業用」標準繳費云云（見本院卷ㄧ第187、241頁），顯僅考量其在管理費徵收作業上之便利性而採取形式判斷之解釋，已然逸脫系爭規約區分管理費收繳標準之規範目的。
　⒊復參諸被告提出之「摩天高雄－各棟住宅營業用統計表」（下稱系爭統計表）所示，原告曾於110年間針對系爭大樓有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之住宅調查其實際使用狀況，確認是否有於各該住宅內進行營業相關活動，以作為原告應向該區權人收取居家或營業用管理費之判斷依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177頁）。原告雖否認系爭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然查，將系爭統計表對照原告提出系爭大樓110、111年度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267至462頁）可見，相較系爭統計表調查結果經標示為「空屋」、「無營業」、「自住」、「純住家」，而於調查後仍於111年以居家用即每坪40元計收管理費者，其中C棟戶號17之3所設立「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D棟戶號4之2所設立「鴻毅通運有限公司」、D棟戶號35之2所設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25之5所設立「久禾船舶企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3之3所設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1之1所設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E棟戶號8之1所設立「擇森工程」、E棟戶號8之5所設立「佐相建設」、「環泓建設」，因於系爭統計表上未被特別記載為「無營業」或屬「住家」情形，在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即可見該等住宅原於110年以每坪40元收繳管理費，於111年即經原告改依每坪80元計收（見本院卷二第321、314、306、308、306、307、326、326、411、425、443、437、441、439、447、447頁）；復者，系爭統計表上註記D棟戶號4之2所設「鴻毅通運有限公司」將該屋作營業用範圍為「11.07坪」、D棟戶號35之2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9.28坪」、D棟戶號33之3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8.01坪」、D棟戶號31之1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7.93坪」乙節，均與原告在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所備註D棟戶號4之2管理費「11.07坪×80元 53.3坪×40元」、D棟戶號35之2管理費「80元×9.28坪＝742元 40×50.8坪＝2032元」、D棟戶號33之3管理費「8.01坪為營業用」（註：後經劃除，改寫「111年5月遷地址 改為40元」）、D棟戶號31之1管理費「7.93坪營業用」等情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443、441頁）；再系爭統計表上於D棟戶號10之3記載所設之「俊均有限公司」於110年11月25日辦理停業，E棟戶號20之5記載所設之「活力精彩」公司於109年11月辦理停業，E棟戶號28之2記載所設之「鑫昇國際」公司於110年5月27日已搬離等情，亦核與各該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之時間相同，有高雄市政府函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65、171、177頁）。綜觀此節，除可認系爭統計表所載公司登記情形與事實相符外，更見其所載各該住宅使用狀況、營業使用範圍，均與原告收繳管理費實情得以相互對應勾稽，自得認系爭統計表為真正。依此可知，系爭大樓歷來便係按住宅實際使用狀況、有無營業行為，作為各該區權人是否應適用「住宅營業用」標準計繳管理費之判斷依據。此由系爭大樓D棟戶號16之1迄今仍有「博谷動源科技有限公司」將公司所在地設址該處（見本院卷三第167頁），惟其原以每坪80元之標準繳納管理費，嗣於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經原告註記「111.12沒做辦」後（見本院卷二第431頁），原告自112年起即改以每坪40元標準向其收繳管理費乙情（見本院卷二第559頁），亦足徵顯。復且，為公司登記時並無可能僅就一房屋地址之部分坪數範圍設定為公司所在地。觀諸前揭D棟住宅僅有部分房屋範圍供作營業使用者，原告亦僅就其有作營業用途之坪數，始按「住宅營業用」標準計費，益見系爭規約係以住宅內有無營業相關行為及其範圍來區分適用管理費收取標準。是以，系爭大樓規約就「住宅營業用」標準既未曾更迭，區權會復未曾有相關決議（不爭執事項㈥），應認被告抗辯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有將該房屋作為營業使用者為限一節，較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存證信函費及律師委任費合計88,000元？　
　⒈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固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屋地址，然於系爭房屋內有何營業相關活動情事，並未據原告提出任何積極證據為證。佐以系爭房屋於110年間，業經原告查訪確認為住家使用而非營業、辦公相關處所一情，為系爭統計表記載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5頁），堪信系爭房屋於上開期間之使用狀況與一般住家無異，並無供作營業、商務、辦公相關用途之情形。是依前開說明，原告僅得按系爭規約所定「住宅居家用」之計費標準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又原告雖稱一般來說公司會在營業登記地址進行營業行為，若非如此，被告亦應辦理停業或將公司所在地登記至實際營業處所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17、187頁）。惟向主管機關為商業、公司登記，與是否有從事營業行為係屬二事，已如前所述。且參系爭統計表所示，多有公司、商號未實際在其登記之營業地址進行辦公、營業乙情，亦足徵明商業登記資料與其實際營業情形間並不存有必然之關係。是原告此揭主張，並無足採。
　⒉從而，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既非應適用系爭規約所定「住宅營業用」標準計收管理費，則被告於上開期間繳納之管理費即無短繳情事，原告亦無因此支出催繳管理費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之必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欠繳之管理費及因追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合計88,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8,0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為全體區權人之意思表示及執行機關，不因成員之更迭或管理組織變更受影響，此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關於管委會相關職務範圍之規定即悉。為謀系爭大樓之久安，避免規約標準益淪各自解釋，系爭大樓允應考慮透過區權會決議嚴謹程序、以規約制定言明，俾供爾後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奉行，始為正辦，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雄小字第538號

原      告  摩天高雄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韓大勇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康琪靈律師

被      告  張萃芸  

訴訟代理人  張晏維  

            許毓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林蒞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邱訂助，於訴訟繫屬期間改由張

    俊銘擔任法定代理人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嗣因張俊銘辭任

    主任委員一職，再經改選而由韓大勇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

    亦經韓大勇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節，有彼等聲明承受訴訟狀

    、高雄市前鎮區公所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8

    頁、卷三第155至158頁），經核於法均無不合，應准許之，

    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

    告為請求被告給付民國99年10月起至114年3月間短繳之管理

    費，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9,776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115年1月22日言詞

    辯論期日，原告因減縮所請求被告短繳管理費之數額範圍，

    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其提起本件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用（詳

    下述），而變更訴之聲明為請求被告應給付88,000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一第23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均係本

    於其主張被告欠繳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而以摩天高雄大

    廈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為據所為請求，應認所據基礎事實

    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號34樓之1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摩天高雄

    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規約約定，

    系爭大樓房屋管理費之收繳標準係按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

    之權狀坪數計算，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每坪

    為80元，如區分所有權人逾期繳納管理費用已逾2期，應收

    取未繳金額10%之利息，且原告因追繳積欠管理費所生之律

    師費用亦應由積欠戶負擔之。緣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

    1年3月間（共24個月），均有訴外人鴻洋報關有限公司（下

    稱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址，依系爭規約約定

    ，被告自應按住宅營業用之標準繳納每月3,160元之管理費

    。詎被告於上開期間，就系爭房屋之管理費每月僅繳納1,58

    0元，合計短繳37,920元，屢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復因

    催繳管理費，支出存證信函費用80元、律師委任費用5萬元

    ，自應併由被告負擔。為此，爰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

    係以實際上有以該房屋為營業使用、進行營業活動為準，並

    非形式上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宅營業用」標準繳

    納管理費。而被告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未於系爭

    大樓或系爭房屋外觀設置公司招牌、系爭房屋內亦未放置營

    業相關設備、未於該屋從事任何營業行為，更從未因營業而

    有訪客或不特定人出入拜訪，此亦經原告派員於110年間至

    系爭房屋查核確認，原告始依「住宅居家用」標準向被告收

    取系爭房屋上開期間之管理費。原告僅因組織改選即罔顧歷

    來採用之標準及調查之事實，除與系爭規約約定相違，更有

    悖於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是原告請求之管理費及相關催

    繳費用，顯於法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5至186頁）

　㈠被告自99年12月29日起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

    之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依系爭大樓規約約定，管理費之收繳，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

    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此收費標準自109年4月起至11

    1年3月間均同。

　㈢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如按住宅居家用之收

    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1,580元；如按住宅營業

    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3,160元。

　㈣被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3月間，就系爭房屋每月僅繳納1,580

    元之管理費。

　㈤鴻洋公司自99年12月22日起至111年3月30日止將公司所在地

    設於系爭房屋地址。

　㈥系爭大樓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無就規約所定管

    理費收繳標準中所稱「住家營業用」之定義為何，為相關規

    定或決議。

　㈦原告提出之系爭大樓管委會108年至113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

    （見本院卷二第11至717）之形式上為真正。

　㈧如審理後認原告主張為有理由，被告就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

    起至111年3月止（共24個月）合計短繳之管理費總額為37,9

    2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

    月間既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設定登記為該屋址，即應

    按「住家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被告迄今尚短繳管理費

    37,920元及積欠催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

    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

    為限？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管理費37,920元？㈢原

    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因催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

    委任費共50,080元？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

    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

　⒈參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規定：「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法

    ，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

    費動支、報銷規定另訂附件三。」；附件三摩天高雄大廈管

    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第1條第1

    至3項規定：「管理費之收繳依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權

    狀坪數計算之：一、新光路前店面每坪30元。二、中庭後店

    面（含地下商場）每坪20元。三、住宅居家每坪40元，但住

    宅營業用每坪80元。以上含空戶全額收繳之。」（見本院卷

    一第39-2、54頁）。上開約定所稱「住宅營業用」，究係住

    宅有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者即屬之，至有無實際在住宅內從

    事營業行為則在所不問，抑或仍應以實際有在該住宅內從事

    營業活動者為限？因系爭規約未有明文，系爭大樓區權會復

    未曾對此作成相關決議，兩造即各執一詞。

　⒉查，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頻率多

    寡及程度不一，亦未必與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成正比

    ，因此依各住戶對於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決定該部分管理

    、修繕、維護費用之分擔比例，有其事實上之困難性。是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採取按受益程度分擔管理費之原則，而

    係於第10條第2項規定按共用部分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為原則

    ，並允各公寓大廈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為規定。參

    以系爭規約所採，管理費係依區分所有權登記權狀坪數按定

    額計收，且就非店面戶之住宅，復依其實際使用情形為單純

    住家用或供營業使用，適用不同計費標準。核其區別規範之

    目的，兩造均陳係因考量供營業使用之住戶，相較於純住家

    使用者，前者有不特定人出入大樓之情況較頻繁，即提高社

    區安全維護之風險、加速公共設施耗損之可能，進而有加強

    社區維安巡邏、消防管理及共用區域清潔維護之必要。因而

    以住戶就房屋為營業或單純居住之使用狀況為管理費負擔之

    分類標準，並提高營業用住戶之管理費用等情（見本院卷一

    第143、161、241頁）。則以系爭規約規範目的而言，既係

    以增加維安巡邏、環境清潔及物業管理等服務負擔為提高管

    理費事由，自應以實際有將房屋供作營業活動場所、進行營

    業相關行為者，始有使其負擔較高額管理費之合理性。原告

    雖主張住宅有營業登記之情形，即有營業之事實存在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187頁）。然公司登記資料僅為

    行政管理事項，與其是否確有從事營業行為本屬二事，且公

    司登記所在地與實際營業場所不一之情形，亦所在多有，原

    告此揭主張，難認與一般社會常情相符。再原告僅以管委會

    無法逐一詳查各住宅內是否有實際營業活動為由，主張系爭

    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僅需形式判斷，只要住宅經登記為

    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家營業用」標準繳費云云（見本院

    卷ㄧ第187、241頁），顯僅考量其在管理費徵收作業上之便

    利性而採取形式判斷之解釋，已然逸脫系爭規約區分管理費

    收繳標準之規範目的。

　⒊復參諸被告提出之「摩天高雄－各棟住宅營業用統計表」（下

    稱系爭統計表）所示，原告曾於110年間針對系爭大樓有經

    設定為公司所在地之住宅調查其實際使用狀況，確認是否有

    於各該住宅內進行營業相關活動，以作為原告應向該區權人

    收取居家或營業用管理費之判斷依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1

    77頁）。原告雖否認系爭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一

    第240頁）。然查，將系爭統計表對照原告提出系爭大樓110

    、111年度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267至462頁）

    可見，相較系爭統計表調查結果經標示為「空屋」、「無營

    業」、「自住」、「純住家」，而於調查後仍於111年以居

    家用即每坪40元計收管理費者，其中C棟戶號17之3所設立「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D棟戶號4之2所設立「鴻毅通運

    有限公司」、D棟戶號35之2所設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

    D棟戶號25之5所設立「久禾船舶企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

    3之3所設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1之1所設立「

    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E棟戶號8之1所設立「擇森工程

    」、E棟戶號8之5所設立「佐相建設」、「環泓建設」，因

    於系爭統計表上未被特別記載為「無營業」或屬「住家」情

    形，在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即可見該等住宅原於110年以每

    坪40元收繳管理費，於111年即經原告改依每坪80元計收（

    見本院卷二第321、314、306、308、306、307、326、326、

    411、425、443、437、441、439、447、447頁）；復者，系

    爭統計表上註記D棟戶號4之2所設「鴻毅通運有限公司」將

    該屋作營業用範圍為「11.07坪」、D棟戶號35之2之「姿采

    企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9.28坪」、D棟戶號33之3之

    「太古農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8.01坪」、D棟戶號3

    1之1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7.93坪」

    乙節，均與原告在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所備註D棟戶號

    4之2管理費「11.07坪×80元 53.3坪×40元」、D棟戶號35之2

    管理費「80元×9.28坪＝742元 40×50.8坪＝2032元」、D棟戶

    號33之3管理費「8.01坪為營業用」（註：後經劃除，改寫

    「111年5月遷地址 改為40元」）、D棟戶號31之1管理費「7

    .93坪營業用」等情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443、441頁）

    ；再系爭統計表上於D棟戶號10之3記載所設之「俊均有限公

    司」於110年11月25日辦理停業，E棟戶號20之5記載所設之

    「活力精彩」公司於109年11月辦理停業，E棟戶號28之2記

    載所設之「鑫昇國際」公司於110年5月27日已搬離等情，亦

    核與各該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之時間相同，有高雄

    市政府函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

    第165、171、177頁）。綜觀此節，除可認系爭統計表所載

    公司登記情形與事實相符外，更見其所載各該住宅使用狀況

    、營業使用範圍，均與原告收繳管理費實情得以相互對應勾

    稽，自得認系爭統計表為真正。依此可知，系爭大樓歷來便

    係按住宅實際使用狀況、有無營業行為，作為各該區權人是

    否應適用「住宅營業用」標準計繳管理費之判斷依據。此由

    系爭大樓D棟戶號16之1迄今仍有「博谷動源科技有限公司」

    將公司所在地設址該處（見本院卷三第167頁），惟其原以

    每坪80元之標準繳納管理費，嗣於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

    上經原告註記「111.12沒做辦」後（見本院卷二第431頁）

    ，原告自112年起即改以每坪40元標準向其收繳管理費乙情

    （見本院卷二第559頁），亦足徵顯。復且，為公司登記時

    並無可能僅就一房屋地址之部分坪數範圍設定為公司所在地

    。觀諸前揭D棟住宅僅有部分房屋範圍供作營業使用者，原

    告亦僅就其有作營業用途之坪數，始按「住宅營業用」標準

    計費，益見系爭規約係以住宅內有無營業相關行為及其範圍

    來區分適用管理費收取標準。是以，系爭大樓規約就「住宅

    營業用」標準既未曾更迭，區權會復未曾有相關決議（不爭

    執事項㈥），應認被告抗辯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

    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有將該房屋作為營業使用者為限一

    節，較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存證信函費及律師委任費合

    計88,000元？　

　⒈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固有鴻洋公司將其公

    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屋地址，然於系爭房屋內有何營業相關活

    動情事，並未據原告提出任何積極證據為證。佐以系爭房屋

    於110年間，業經原告查訪確認為住家使用而非營業、辦公

    相關處所一情，為系爭統計表記載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5

    頁），堪信系爭房屋於上開期間之使用狀況與一般住家無異

    ，並無供作營業、商務、辦公相關用途之情形。是依前開說

    明，原告僅得按系爭規約所定「住宅居家用」之計費標準向

    被告收取管理費。又原告雖稱一般來說公司會在營業登記地

    址進行營業行為，若非如此，被告亦應辦理停業或將公司所

    在地登記至實際營業處所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17、187頁）

    。惟向主管機關為商業、公司登記，與是否有從事營業行為

    係屬二事，已如前所述。且參系爭統計表所示，多有公司、

    商號未實際在其登記之營業地址進行辦公、營業乙情，亦足

    徵明商業登記資料與其實際營業情形間並不存有必然之關係

    。是原告此揭主張，並無足採。

　⒉從而，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既非應適用系

    爭規約所定「住宅營業用」標準計收管理費，則被告於上開

    期間繳納之管理費即無短繳情事，原告亦無因此支出催繳管

    理費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之必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欠繳之管理費及因追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

    費合計88,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88,0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為全體區權人之意思表示及執行機關，不因成員之更迭或管

    理組織變更受影響，此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關於管委會相關

    職務範圍之規定即悉。為謀系爭大樓之久安，避免規約標準

    益淪各自解釋，系爭大樓允應考慮透過區權會決議嚴謹程序

    、以規約制定言明，俾供爾後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奉行，始為

    正辦，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雄小字第538號

原      告  摩天高雄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韓大勇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康琪靈律師

被      告  張萃芸  

訴訟代理人  張晏維  

            許毓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林蒞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管理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32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原告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邱訂助，於訴訟繫屬期間改由張俊銘擔任法定代理人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嗣因張俊銘辭任主任委員一職，再經改選而由韓大勇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亦經韓大勇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節，有彼等聲明承受訴訟狀、高雄市前鎮區公所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8頁、卷三第155至158頁），經核於法均無不合，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定有明文。查，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民國99年10月起至114年3月間短繳之管理費，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9,776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115年1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原告因減縮所請求被告短繳管理費之數額範圍，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其提起本件訴訟所支出之律師費用（詳下述），而變更訴之聲明為請求被告應給付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239頁）。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均係本於其主張被告欠繳管理費之同一基礎事實，而以摩天高雄大廈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為據所為請求，應認所據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鎮區○○路00號34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摩天高雄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大樓房屋管理費之收繳標準係按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權狀坪數計算，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如區分所有權人逾期繳納管理費用已逾2期，應收取未繳金額10%之利息，且原告因追繳積欠管理費所生之律師費用亦應由積欠戶負擔之。緣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共24個月），均有訴外人鴻洋報關有限公司（下稱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址，依系爭規約約定，被告自應按住宅營業用之標準繳納每月3,160元之管理費。詎被告於上開期間，就系爭房屋之管理費每月僅繳納1,580元，合計短繳37,920元，屢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復因催繳管理費，支出存證信函費用80元、律師委任費用5萬元，自應併由被告負擔。為此，爰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8,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上有以該房屋為營業使用、進行營業活動為準，並非形式上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宅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而被告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未於系爭大樓或系爭房屋外觀設置公司招牌、系爭房屋內亦未放置營業相關設備、未於該屋從事任何營業行為，更從未因營業而有訪客或不特定人出入拜訪，此亦經原告派員於110年間至系爭房屋查核確認，原告始依「住宅居家用」標準向被告收取系爭房屋上開期間之管理費。原告僅因組織改選即罔顧歷來採用之標準及調查之事實，除與系爭規約約定相違，更有悖於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是原告請求之管理費及相關催繳費用，顯於法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5至186頁）

　㈠被告自99年12月29日起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亦為該屋所在之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

　㈡依系爭大樓規約約定，管理費之收繳，住宅居家用每坪為40元，住宅營業用每坪為80元。此收費標準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均同。

　㈢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如按住宅居家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1,580元；如按住宅營業用之收費標準計算，每月應繳納管理費為3,160元。

　㈣被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3月間，就系爭房屋每月僅繳納1,580元之管理費。

　㈤鴻洋公司自99年12月22日起至111年3月30日止將公司所在地設於系爭房屋地址。

　㈥系爭大樓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無就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中所稱「住家營業用」之定義為何，為相關規定或決議。

　㈦原告提出之系爭大樓管委會108年至113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11至717）之形式上為真正。

　㈧如審理後認原告主張為有理由，被告就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共24個月）合計短繳之管理費總額為37,92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系爭規約約定，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既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設定登記為該屋址，即應按「住家營業用」標準繳納管理費，被告迄今尚短繳管理費37,920元及積欠催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短繳之管理費37,920元？㈢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因催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共50,080元？茲分述如下：

　㈠系爭規約所定「住家營業用」之管理費收繳標準，是否以有實際在該住宅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

　⒈參系爭規約第10條第2項規定：「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另訂附件三。」；附件三摩天高雄大廈管理費收繳、催繳辦法及管理費經費動支、報銷規定第1條第1至3項規定：「管理費之收繳依各持有區分所有權登記之權狀坪數計算之：一、新光路前店面每坪30元。二、中庭後店面（含地下商場）每坪20元。三、住宅居家每坪40元，但住宅營業用每坪80元。以上含空戶全額收繳之。」（見本院卷一第39-2、54頁）。上開約定所稱「住宅營業用」，究係住宅有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者即屬之，至有無實際在住宅內從事營業行為則在所不問，抑或仍應以實際有在該住宅內從事營業活動者為限？因系爭規約未有明文，系爭大樓區權會復未曾對此作成相關決議，兩造即各執一詞。

　⒉查，公寓大廈之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共用部分之使用頻率多寡及程度不一，亦未必與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成正比，因此依各住戶對於共用部分之使用程度，決定該部分管理、修繕、維護費用之分擔比例，有其事實上之困難性。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未採取按受益程度分擔管理費之原則，而係於第10條第2項規定按共用部分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為原則，並允各公寓大廈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為規定。參以系爭規約所採，管理費係依區分所有權登記權狀坪數按定額計收，且就非店面戶之住宅，復依其實際使用情形為單純住家用或供營業使用，適用不同計費標準。核其區別規範之目的，兩造均陳係因考量供營業使用之住戶，相較於純住家使用者，前者有不特定人出入大樓之情況較頻繁，即提高社區安全維護之風險、加速公共設施耗損之可能，進而有加強社區維安巡邏、消防管理及共用區域清潔維護之必要。因而以住戶就房屋為營業或單純居住之使用狀況為管理費負擔之分類標準，並提高營業用住戶之管理費用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43、161、241頁）。則以系爭規約規範目的而言，既係以增加維安巡邏、環境清潔及物業管理等服務負擔為提高管理費事由，自應以實際有將房屋供作營業活動場所、進行營業相關行為者，始有使其負擔較高額管理費之合理性。原告雖主張住宅有營業登記之情形，即有營業之事實存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卷三第187頁）。然公司登記資料僅為行政管理事項，與其是否確有從事營業行為本屬二事，且公司登記所在地與實際營業場所不一之情形，亦所在多有，原告此揭主張，難認與一般社會常情相符。再原告僅以管委會無法逐一詳查各住宅內是否有實際營業活動為由，主張系爭規約所定管理費收繳標準僅需形式判斷，只要住宅經登記為公司所在地，即應依「住家營業用」標準繳費云云（見本院卷ㄧ第187、241頁），顯僅考量其在管理費徵收作業上之便利性而採取形式判斷之解釋，已然逸脫系爭規約區分管理費收繳標準之規範目的。

　⒊復參諸被告提出之「摩天高雄－各棟住宅營業用統計表」（下稱系爭統計表）所示，原告曾於110年間針對系爭大樓有經設定為公司所在地之住宅調查其實際使用狀況，確認是否有於各該住宅內進行營業相關活動，以作為原告應向該區權人收取居家或營業用管理費之判斷依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177頁）。原告雖否認系爭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一第240頁）。然查，將系爭統計表對照原告提出系爭大樓110、111年度管理費繳交一覽表（見本院卷二第267至462頁）可見，相較系爭統計表調查結果經標示為「空屋」、「無營業」、「自住」、「純住家」，而於調查後仍於111年以居家用即每坪40元計收管理費者，其中C棟戶號17之3所設立「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D棟戶號4之2所設立「鴻毅通運有限公司」、D棟戶號35之2所設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25之5所設立「久禾船舶企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3之3所設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D棟戶號31之1所設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E棟戶號8之1所設立「擇森工程」、E棟戶號8之5所設立「佐相建設」、「環泓建設」，因於系爭統計表上未被特別記載為「無營業」或屬「住家」情形，在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即可見該等住宅原於110年以每坪40元收繳管理費，於111年即經原告改依每坪80元計收（見本院卷二第321、314、306、308、306、307、326、326、411、425、443、437、441、439、447、447頁）；復者，系爭統計表上註記D棟戶號4之2所設「鴻毅通運有限公司」將該屋作營業用範圍為「11.07坪」、D棟戶號35之2之「姿采企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9.28坪」、D棟戶號33之3之「太古農業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8.01坪」、D棟戶號31之1之「雨而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營業用範圍為「7.93坪」乙節，均與原告在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所備註D棟戶號4之2管理費「11.07坪×80元 53.3坪×40元」、D棟戶號35之2管理費「80元×9.28坪＝742元 40×50.8坪＝2032元」、D棟戶號33之3管理費「8.01坪為營業用」（註：後經劃除，改寫「111年5月遷地址 改為40元」）、D棟戶號31之1管理費「7.93坪營業用」等情相符（見本院卷二第425、443、441頁）；再系爭統計表上於D棟戶號10之3記載所設之「俊均有限公司」於110年11月25日辦理停業，E棟戶號20之5記載所設之「活力精彩」公司於109年11月辦理停業，E棟戶號28之2記載所設之「鑫昇國際」公司於110年5月27日已搬離等情，亦核與各該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之時間相同，有高雄市政府函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三第165、171、177頁）。綜觀此節，除可認系爭統計表所載公司登記情形與事實相符外，更見其所載各該住宅使用狀況、營業使用範圍，均與原告收繳管理費實情得以相互對應勾稽，自得認系爭統計表為真正。依此可知，系爭大樓歷來便係按住宅實際使用狀況、有無營業行為，作為各該區權人是否應適用「住宅營業用」標準計繳管理費之判斷依據。此由系爭大樓D棟戶號16之1迄今仍有「博谷動源科技有限公司」將公司所在地設址該處（見本院卷三第167頁），惟其原以每坪80元之標準繳納管理費，嗣於111年管理費繳交一覽表上經原告註記「111.12沒做辦」後（見本院卷二第431頁），原告自112年起即改以每坪40元標準向其收繳管理費乙情（見本院卷二第559頁），亦足徵顯。復且，為公司登記時並無可能僅就一房屋地址之部分坪數範圍設定為公司所在地。觀諸前揭D棟住宅僅有部分房屋範圍供作營業使用者，原告亦僅就其有作營業用途之坪數，始按「住宅營業用」標準計費，益見系爭規約係以住宅內有無營業相關行為及其範圍來區分適用管理費收取標準。是以，系爭大樓規約就「住宅營業用」標準既未曾更迭，區權會復未曾有相關決議（不爭執事項㈥），應認被告抗辯系爭規約以「住宅營業用」標準收取管理費者，係以實際有將該房屋作為營業使用者為限一節，較屬可採。

　㈡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存證信函費及律師委任費合計88,000元？　

　⒈系爭房屋於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間，固有鴻洋公司將其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該屋地址，然於系爭房屋內有何營業相關活動情事，並未據原告提出任何積極證據為證。佐以系爭房屋於110年間，業經原告查訪確認為住家使用而非營業、辦公相關處所一情，為系爭統計表記載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75頁），堪信系爭房屋於上開期間之使用狀況與一般住家無異，並無供作營業、商務、辦公相關用途之情形。是依前開說明，原告僅得按系爭規約所定「住宅居家用」之計費標準向被告收取管理費。又原告雖稱一般來說公司會在營業登記地址進行營業行為，若非如此，被告亦應辦理停業或將公司所在地登記至實際營業處所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17、187頁）。惟向主管機關為商業、公司登記，與是否有從事營業行為係屬二事，已如前所述。且參系爭統計表所示，多有公司、商號未實際在其登記之營業地址進行辦公、營業乙情，亦足徵明商業登記資料與其實際營業情形間並不存有必然之關係。是原告此揭主張，並無足採。

　⒉從而，系爭房屋自109年4月起至111年3月止，既非應適用系爭規約所定「住宅營業用」標準計收管理費，則被告於上開期間繳納之管理費即無短繳情事，原告亦無因此支出催繳管理費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之必要。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欠繳之管理費及因追繳管理費所生之存證信函費、律師委任費合計88,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88,0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又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為全體區權人之意思表示及執行機關，不因成員之更迭或管理組織變更受影響，此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關於管委會相關職務範圍之規定即悉。為謀系爭大樓之久安，避免規約標準益淪各自解釋，系爭大樓允應考慮透過區權會決議嚴謹程序、以規約制定言明，俾供爾後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奉行，始為正辦，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